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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崔敬）为有效遏制市
场主体利用虚假宣传诱导老年人消费、
就医等违法违规行为，5月15日，市市场
监管局向全市相关市场主体发布关于规
范老年人药品、保健品经营行为的提醒
告诫书，来进一步规范经营秩序，切实维
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经营者不得利用广告、讲座、健康咨
询等形式，对药品、保健品功效进行虚假
或误导性宣传。禁止明示或暗示产品具
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不得使用“神医
神药”“包治百病”“特效药”等绝对化用
语，或虚构专家、患者、医疗机构、科研院

所名义形象进行虚假推荐或诱导群众就
医。

药品、保健品需严格区分销售专区，
保健品不得与药品混放或误导消费者混
淆二者属性。经营场所显著位置须公
示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及所售产品批
准文号，保健品须标注“保健食品不是
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等警示
语。

不得通过“免费体检”“健康讲座”
“赠送礼品”等方式吸引老年人参与线
下活动，借机推销高价产品；严禁以“会
员优惠”“押金返现”等名义诱导老年人

预付大额费用，或设置不合理退货条
件。

销售商品或服务须明码标价，不得
利用虚假的“原价”“折扣价”进行价格欺
诈，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或收
取未予标明的费用。

药品、保健品经营者须建立进货查
验制度，确保产品来源合法、质量合格。
严禁销售过期、伪劣或未经注册批准的
药品、保健品，不得以普通食品冒充保健
品或药品。

未经市场监管部门备案，不得组织
超过50人以上的老年人集中营销活动；

禁止在宾馆、酒店、社区等场所租用场地
开展隐蔽性销售，或借“义诊”“义演”之
名实施商业推销。

经营者须建立并落实商品售后服务
和相关退货制度，严格履行“三包”义务，
及时妥善解决老年人消费投诉。要求各
相关市场主体要积极开展自查整改，规
范自身经营行为。对经提醒告诫后仍不
整改的市场主体，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
依规严肃处理，并公开曝光。

市民如发现涉老药品、保健品虚假
宣传等违法行为时，可及时拨打 12315
电话进行投诉举报。

我市发布关于规范老年人药品、保健品经营行为的提醒告诫书

规范经营秩序 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5月14日，辉县市义工志愿者服务
中心通过“爱心助农特别行动”，仅用 5
小时便将 600 余斤滞销鲜杏认购一空，
为困境家庭撑起一片晴空。（《平原晚报》
5月16日A04版报道）

对于有些家庭来说，卖掉 600 余斤
杏或许微不足道，但是对于乔同学来说，

“卖杏难”就是关乎家庭生计的“天大的
事”。

的确，若家庭成员众多，600余斤杏
销售起来并不是件特别难的事，可以说
是易如反掌。

再退一步说，即便卖不出去 600 余
斤杏，这笔收入对于经济条件好的家庭
来说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然而，乔同学的家庭深陷困境，年迈
的爷爷奶奶常年患病，这样的家庭显然
是没有销售能力的。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卖掉 600
余斤杏只有1000多元，但这笔收入对于
乔同学来说就是一笔“巨款”。

如果乔同学家的600余斤杏不能尽
快卖掉“变现”，就意味着这个困境家庭
会少一笔收入，就有可能对爷爷奶奶造
成“看病难”“买药难”，还有可能让乔同
学遭遇“求学难”，甚至关乎到整个家庭

的正常生活。
就此来看，600 余斤滞销杏对于乔

同学的家庭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卖杏
难”就是件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

无奈之下，乔同学一家向辉县市义
工志愿者服务中心秘书长、“中国好人”
卢新河发出求助。

令人欣慰的是，卢新河接到求助后，
当即在义工群发起“杏福传递”倡议，迅
速点燃了辉县义工的热情，很多辉县义工
在第一时间响应倡议，一场帮助困境家庭
解决“卖杏难”的爱心接力由此开始。

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我订10
斤给养老院”“给我留30斤分给街坊邻

居”……微信群内爱心订单接连不断，仅
订50斤的就有五六位，辉县义工5小时
就认购了 600 余斤滞销杏，涓涓细流汇
聚成爱的河流，滋润着更多人的心田。

毫无疑问，众多辉县义工纷纷认购
滞销杏，以爱心接力的方式迅速帮助乔
同学解决“卖杏难”问题，给乔同学提供
了实实在在的帮助，解了乔同学“卖杏难”
的燃眉之急，给这个困境家庭带来了新的
希望，温暖了乔同学这个困境家庭，传递
了社会的温暖和爱心，值得为之点赞。

在此，让我们向所有认购“爱心杏”
的辉县义工致以诚挚的谢意，感谢你们
奉献爱心，谢谢啦！

辉县义工认购滞销杏传递温暖和爱心
□姬国庆

【平原腔声】

本报讯（记者 崔敬）5 月 16 日，市发
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上
周我市粮油市场价格平稳，蔬菜价格持续
小幅回落，生猪和肉蛋价格微幅波动，水产
品、豆制品、奶制品价格平稳；生产资料价
格总体运行平稳。

5月16日，我市监测的16种蔬菜价格
中，5 升 1 平 10 降。16 种蔬菜本期均价
2.00元/500克，较9日均价2.05元/500克，
环比下跌2.44%，同比下跌11.89%。

与 9 日价格相比，上周我市上涨品种
分别为：上海青、芹菜、白萝卜、蒜薹、韭菜；
下跌品种分别为：白菜、青椒、黄瓜、西红
柿、土豆、茄子、大蒜、尖椒、包菜、豆角；胡
萝卜价格持平。天气回暖，交通物流便利，
大地菜陆续上市，本地和周边地市蔬菜占
比较大，蔬菜价格呈回落态势。

5月16日，我市监测点监测的肉蛋平
均价格每500克分别为：生猪7.39元、精瘦
肉15.25元、五花肉12.98元、牛肉30.59元、
羊肉32.36元、鸡肉8.99元、鸡蛋3.57元。

与9日价格相比，上周生猪、精瘦肉、
五花肉、牛肉、鸡蛋上涨；鸡肉下跌；羊肉价
格持平。生猪和肉蛋价格微幅波动。生
猪、肉蛋价格低于去年同期；肉蛋供应受市
场影响，生猪、肉蛋价格近期波动频繁。

与前一周监测数据相比，上周我市主
要食品四大类 39 个品种价格中，11 升 16
平12降。生产资料19个品种价格中，6升
10平3降。

上周我市

蔬菜价格继续回落
肉蛋价格由降转升

本报讯（记者 张世彬 通讯员 王
贻栋）为切实回应群众关切，提升食
品安全监管效能，5月15日，新乡县市
场监管局在翟坡镇开展“你点我检”食
品安全专项活动，通过群众点单、政府
抽检、社会监督的创新模式，搭建起食
品安全共治共享桥梁，让食品安全监
管更贴近民意、更富有温度。

活动前期，新乡县市场监管局通
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广泛征集群
众意见。线上在微信二维码开通投票
通道，线下在农贸市场、商超等人流密
集场所设置意见征集点。邀请居民围
绕日常消费量大的食品种类、关注度
高的经营场所提出抽检需求，累计收
到群众投票1000余份，最终确定食用

油、生鲜肉、蔬菜、水果、糕点等5类重
点抽检品种，以及翟坡镇笑天超市等
5个重点抽检场所。

活动现场，抽检人员深入各经营
场所，严格按照抽样程序规范开展工
作。抽检过程中，抽检人员仔细核对
商品信息，对样品进行封装、编号，针
对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食品
添加剂等群众关心的指标进行全面检
测，本次快检的16批次蔬菜、面条、肉
制品全部合格，10批次抽检待检验结
果出来后将向社会公布。

本次抽检活动在新乡县纪委派驻
组、县司法局及消费者代表的全程监
督下进行，确保信息公开透明。据了
解，自 2024 年以来，新乡县市场监管
局每月开展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活
动，不仅增强了群众对食品安全的参
与度和话语权，也让监管部门能够精
准聚焦风险隐患，实现靶向监管。

据悉，下一步，新乡县市场监管局
将持续深化“你点我检”活动，将其打
造成为常态化、品牌化的食品安全监
管项目。同时，还将持续加大不合格
产品的核查处置力度，强化信息公开
和科普宣传，引导公众科学认识食品
安全，共同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抽检现场

新乡县

开展“你点我检”食品安全专项活动
零距离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